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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387

证券简称：海越能源 公告编号：

2018-119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丹枫路788号海越大厦28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5,688,2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09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国良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0,841 10.7612 10,040,998 89.238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816,784 96.4563 5,871,438 3.543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338,244 98.5816 2,188,078 1.3205 161,900 0.09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海航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续

签 《金融服务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1,210,841 10.7612 10,040,998 89.2388 0 0.0000

2

关于调整2018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的议案

6,176,725 51.2669 5,871,438 48.7331 0 0.0000

3

关于补选公司董

事的议案

9,698,185 80.4951 2,188,078 18.1610 161,900 1.34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浙江海越科技有限公司、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惠宝生科技有限公司已回避该

议案的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邬文昊、许菁菁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6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8年11月15日召开。国浩律师（上

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经公司聘请，委派经办律师出席现场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和《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发表法律意

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大会各项议程及相关文件，听取了

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所作的说明。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

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公司已将全部事实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文件一并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查并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8年10月30

日在指定披露媒体上披露刊登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 公司发布的《通知》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登记办法等事项。

2018年10月31日，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19.05%股份的股东浙江海越科技有限公司提出临时提案《关于补选公司董事

的议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已于2018年11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告刊登了关于公司2018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临时提案提交至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时间距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超过10

日，召集人补充公告的时间距收到临时提案时间不超过2日，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8年11月15日14:00如期在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丹枫路788号海越大厦28楼会议室召

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公告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系统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8年11月15日

至2018年11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

00。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经验证，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5人，代表股数154,566,98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2.74%。

2、 出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律师等，该等人员的资格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3、 参加网络投票的人员

根据公司提供的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计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121,23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2.36%。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

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4、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2,048,1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

三、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新提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书面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

场公布表决结果。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未对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关于与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调整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3、《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对前述议案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其中第1项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并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并于网络投票截止后公布表决结果。

综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与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议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2项、第3项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证券代码：

600477

证券简称：杭萧钢构 公告编号：

2018-106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中河中路258号瑞丰国际商务大厦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1,389,7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87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单银木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李炳传先生、张耀华先生、李有星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宁增根先生、赵崇甫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1,009,752 99.9537 379,967 0.046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对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1,009,752 99.9537 379,967 0.046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1

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

议有效期的议案

17,823,143 97.9126 379,967 2.0874 0 0.000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

对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授权期限的

议案

17,823,143 97.9126 379,967 2.087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2项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闻、吕扬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718

证券简称：东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8-042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暨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525.876万股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18年11月21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于2015年7月28日召开的公司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

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7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15年7月28日召开的公司七届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东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7月29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15年8月20日召开的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8月21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15年8月21日召开的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8月

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15年8月21日召开的公司七届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8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

的相关公告。

于2016年7月6日召开的公司七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6年7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

公告。

于2016年7月6日召开的公司七届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本公司于2016年7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16年8月25日召开的公司七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达成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6年8

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16年8月25日召开的公司七届十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达成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6年8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的438.36万股限制性股票于2016年11月7日上市流通。 具

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6年11月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17年8月29日召开的公司八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达成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8月3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17年8月29日召开的公司八届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达成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8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

的相关公告。

于2018年8月23日召开的公司八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8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

公告。

于2018年8月23日召开的公司八届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

见本公司于2018年8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用于回购的专用证券账户 （账号：B882270650）。

2018年11月13日，上述股份已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该账户内的29.796万股限制性股票于2018年11月15日完

成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11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18年8月23日召开的公司八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

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达成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的议案》。 董事会

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达成。董事会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锁条件的

335名激励对象获授的525.876万股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并在激励对象解锁申请被接受后，由公司董事会统一办理符合

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锁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8月2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18年8月23日召开的公司八届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

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达成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的议案》。 监事会认

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达成。监事会对本次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锁条件的335名激励对

象在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共525.876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决定符合《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激励对

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8月25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依据《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公司董事会秉承公平、公开、公正的考核原则，负

责组织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7年度绩效考核工作，通过对激励对象的业绩等工作绩效进行正确评价，以实现长期激励

计划与激励对象工作业绩、贡献紧密结合，从而积极地利用长期激励机制，提高管理绩效，实现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

化。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绩效考核工作分为两个层面，即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考核目标及考核结果

分别如下：

（一）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考核

期间

业绩考核目标 考核结果

2017

年度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比较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90%；或公司2017年度平均市值，比较公司2014年

度平均市值增长率不低于30%。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比较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率为

100.26%； 公司2017年度平均市值， 比较公司

2014年度平均市值增长率为22.89%。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 各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均不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

水平且均不为负。

说明：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已达到考核目标。

（二）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本次解锁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360人，其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10人、其他管理者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350

人，除24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外，其他336名激励对象的2017年度绩效考核具体情况如下：

1、考核方式：

（1）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定绩效考核结果；

（2）经营单位负责人：由部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及管理者综合评分确定绩效考核结果；

（3）其他管理者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应用E-HR系统（或线下方式）进行绩效考核。

2、绩效考核结果：

（1）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2017年度绩效考核结

果

1 刘积仁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合格

2 王勇峰 副董事长兼总裁 合格

3 陈锡民 董事兼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合格

4 卢朝霞 高级副总裁 合格

5 张 霞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首席知识官 合格

6 王经锡 高级副总裁 合格

7 张晓鸥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合格

8 李 军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 合格

9 王 楠 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合格

10 徐洪利 董事兼高级副总裁 合格

（2）其他管理者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326人，其中5名激励对象已退休，其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锁

条件，其他321名激励对象中有320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 、1人为“不合格” ，具体绩效考核结果分布如下：

A：145人 占比45%

B：135人 占比42%

C：40人 占比12%

D：1人 占比1%

根据《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锁定期的解锁所需满足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已达成，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条件有330名激励对象已达成、1名激

励对象未达成、5名激励对象因退休其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锁条件，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全按照退休前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

三、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务

首次授予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本次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

数量

本次解锁数量占

首次授予获授限

制性股票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刘积仁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585,000 234,000 40%

2 王勇峰 副董事长兼总裁 390,000 156,000 40%

3 陈锡民 董事兼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195,000 78,000 40%

4 卢朝霞 高级副总裁 195,000 78,000 40%

5 张 霞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首席知识官 195,000 78,000 40%

6 王经锡 高级副总裁 195,000 78,000 40%

7 张晓鸥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195,000 78,000 40%

8 李 军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 195,000 78,000 40%

9 王 楠 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195,000 78,000 40%

10 徐洪利 高级副总裁 162,500 65,000 4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2,502,500 1,001,000 40%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10,663,900 4,257,760 40%

合计 13,166,400 5,258,760 40%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18年11月21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525.876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

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258,760 -5,258,76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37,111,535 5,258,760 1,242,370,295

总计 1,242,370,295 0 1,242,370,295

五、独立董事意见

于2018年8月23日召开的公司八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三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达成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的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层面2017年度业绩考核已达到考核目标。 本次解锁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360人，其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共计10人、其他管理者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350人。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除24名激励对象已离

职、1名激励对象考核不合格和5名激励对象因退休其2017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锁条件，其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按照退休前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外，其他330名激励对象2017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全部为“合格” 。 根据

《股票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锁定期的解锁所需满足的公司层

面业绩考核条件已达成，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条件330名激励对象已达成、1名激励对象未达成、5名激励对象因退休其个人

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锁条件，且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股票激励计划》中不得解锁的情形。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三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达成。

2、《股票激励计划》中所列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达成，同意符合本

次解锁条件的335名激励对象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共525.876万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解锁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上述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决议有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六、监事会核查意见

于2018年8月23日召开的公司八届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锁定

期的解锁条件已达成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已达成。监事会对本次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相 关事项进行了核实，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锁条件的335名激励对象

在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共525.876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决定符合《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

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

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解锁及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解锁已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本次回购注销的原

因、回购数量及价格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就本次回购注销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根据《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七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二）监事会书面核查意见；

（三）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718

证券简称：东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8-043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于2018年11月2日召开的公司八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并

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11月5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上的相关公告。

依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18年11月2日）及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8年11月13日）登记在册的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8年11月2日公司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大连东软控股有限公司 153,809,314 12.3773

2 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24,151,805 9.9907

3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78,683,547 6.3318

4 阿尔派株式会社 20,057,144 1.6140

5

沈阳森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森木价值发现1号证券

投资基金

17,243,922 1.3877

6 SAP�SE 16,283,768 1.3104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974,356 1.2855

8 徐燕超 14,100,098 1.1347

9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淡水泉精选1期 12,492,612 1.0053

1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1,240,622 0.9046

二、2018年11月13日公司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大连东软控股有限公司 153,809,314 12.3773

2 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24,151,805 9.9907

3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78,683,547 6.3318

4 阿尔派株式会社 20,057,144 1.6140

5

沈阳森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森木价值发现1号证券

投资基金

17,243,922 1.3877

6 SAP�SE 16,283,768 1.3104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899,156 1.2794

8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淡水泉精选1期 12,492,612 1.0053

9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1,240,622 0.9046

1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精英之淡水泉 10,507,855 0.8456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

000758

公告编号：

2018-082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1月15日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6层611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武翔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750,412,5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10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747,331,30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94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081,2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56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85,733,1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5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82,651,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96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081,2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565％。

三、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1.01�选举秦军满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400,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1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721,57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 反对11,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与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400,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1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721,57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 反对11,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万向资源有

限公司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领航投资澳

洲 有 限 公

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

基金 （交易

所）

秦 军

满

宫 新

勇

洪 瑟

夫

谢

磊

张 菊

萍

高 齐

振

出席

股数

（股）

664,613,232 81,518,800

3,068,

879

1,132,500

52,

174

14,

000

10,

000

1,

600

800 500

1.01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

对

同意 同意

2.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

对

同意 同意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敏、唐莉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各项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18-215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届次：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第七届董事会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A栋9楼会议室

5、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 2018年11月15日（星期四）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1月15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8年11月14

日下午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8年11月15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6、主持人：陈锦石董事长

7、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具体情况：

分类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表决权总股份

数比例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7 2,037,790,749 54.93%

网络投票情况 23 23,189,425 0.63%

总体出席情况 30 2,060,980,174 55.5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 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新增为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的议案

2,060,899,474 99.9961% 80,700 0.0039% 0 0

议案1为特殊决议事项，须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涉及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新增为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的议案

28,490,702 99.7175% 80,700 0.2825%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梁程、杜若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872

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公告编号：

2018-030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大厦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3,199,0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57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常务副总经理邓春华先生主持召开。本次会议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2人，董事邓春华、陈燕维出席了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郭毅航、陈劲涛出席了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彭海泓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超强、副总经理张卫华、

吴剑、朱洪滨、张晓虹列席了会议。

4、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1

选举陈琳女士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2,040,112 99.6414 是

1.02

选举黄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2,040,112 99.6414 是

1.03

选举周莹女士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2,040,112 99.6414 是

1.04

选举周艳梅女士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2,040,112 99.6414 是

1.05

选举余健华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2,040,112 99.6414 是

1.06

选举彭海泓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2,040,112 99.6414 是

2、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选举秦志华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22,040,112 99.6414 是

2.02

选举梁彤缨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22,040,112 99.6414 是

2.03

选举陈燕维女士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22,040,112 99.6414 是

3、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孙莉女士为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监事

322,040,112 99.6414 是

3.02

选举郑毅钊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监事

321,539,773 99.4866 是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特别决议事项。

5、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金丰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宁、翁琦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股份公司《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6、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炬高新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金丰华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872

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编号：

2018-031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11月10

日发出会议通知，11月15日下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 会议由董事陈琳女士主持，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列席本次会议。

经到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全票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选举陈琳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公司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及治理委员会组成成员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陈琳、黄炜、彭海泓、秦志华、梁彤缨、陈燕维；经委员会选举，陈琳当选

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梁彤缨、秦志华、陈燕维、黄炜、余健华；经委员会选举，梁彤缨当选审计

委员会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秦志华、梁彤缨、陈燕维、陈琳、余健华；经委员会选举，秦志华当选提名

委员会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秦志华、梁彤缨、陈燕维、陈琳、余健华；经委员会选举，秦志华当

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5、治理委员会：梁彤缨、秦志华、陈燕维、黄炜、彭海泓；经委员会选举，梁彤缨当选治理

委员会召集人。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5日

股票代码：

600872

证券名称：中炬高新 编号：

2018-032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11月15

日下午在公司召开。 监事会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全票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选举孙莉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1月15日

股票代码：

600240

股票简称：华业资本 编号：临

2018-121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第二被告

●该案的金额：人民币703,266,666.67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及期后

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业资本” 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发来的（2018）京民初200号《应诉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要求公司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状。 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 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被告一：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二：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案 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诉讼请求：

1、 请求判令被告一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总行营业部（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借款本金合计700,000,000.00元。 截至2018年

10月15日利息合计3,266,666.67元，及自2018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

息、复利（按照《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约定计算。 ）；

2、请求判令被告二华业资本对上述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 请求判令原告中信银行有权对被告一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原告中信

银行处开立的账户（账号8110701011900541195）内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

4、 请求判令原告中信银行有权对被告一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通州区

梨园镇东小马土地项目未来上市收入享有优先受偿；

5、 请求判令原告中信银行对被告二华业资本持有的全部被告二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股权（股权数为33,000万）股享有优先受偿权；

6、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律师费：650,000.00元；

7、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二、《民事裁定书》相关内容

原告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诉被告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华业资本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法院裁定冻结北京

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华业资本名下的银行存款703,266,666.67元或查封、扣押其

他等值财产。 在案件审理期间至执行程序终结前，未经法院准许，被冻结或查封的财产，不

得转存或提取，不得转移、变卖，不得设定抵押担保等权利负担，不得转让过户或进行其他

任何形式的变更。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收到法院发来的上述《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后，公司正与律

师积极商讨应诉方案。本案尚未开庭审理，且未来的生效判决结果尚无法定论。本次诉讼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240

股票简称：华业资本 编号：临

2018-122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持有公司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业资本” 或“公司” ）于2018年11月

15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转发文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京财

保4号及《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18司冻386号），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华业发

展（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业发展” ）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91,607,931股股

份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 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司法冻结数量 冻结起始日 冻结期限

司法冻结

执行人

本次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原因

华业发展 291,607,931 2018年11月15日 三年

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

91.24%

司法

冻结

截至本公告日， 华业发展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共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319,

592,531，占公司总股本的22.44%，本次司法轮候冻结股份291,607,931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91.24%，占公司总股本的20.47%。

二、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原因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转发文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京财

保4号及《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18司冻386号），本次轮候冻结为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道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西藏华烁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Zhou� Wen� Huan一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持有的华业资本291,607,931股无限售

流通股及孳息（指通过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进行轮候冻结，本次轮候冻结

期限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三、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影响分析

上述冻结事项暂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运行和经营管理产生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

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